 中共岱山县建设局委员会关于开展

部门（单位）工作“小事整改”专项活动的通知
（意见征求稿）

局和大队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：

工作中善于去发现小事，解决小事，是一个部门（单位）良好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，也是树立和落实“四精”理念，提升建设工作“三项服务”能力水平，增强机关工作效能的必然要求。为认真贯彻执行县委2010年1号文件、县纪委2010年1号文件精神以及市城建委2010年工作会议精神，经局党委研究，决定开展部门（单位）工作“小事整改”专项活动，并将此活动作为今年我局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载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确定整改小事。每个部门（单位）都要认真排摸工作中（无论是业务工作方面还是队伍管理方面）需要整改的小事，特别是要梳理出哪些小事是过去没有做到的，现在应该怎样去做到；哪些小事是过去没有做好的，现在应该怎样去做好。要特别关注那些群众最有感受的、事关民生、安全、社会稳定、和谐建设、内部管理和城市形象的细节问题。将需要整改的小事按说明逐项填写在《岱山县建设局部门（单位）工作“小事整改”自报表》（见附件）中，于  月  日前上报局办公室。

二、重在解决问题。每个部门（单位）要落实整改工作责任，建立整改“台帐”和工作制度。每个部门（单位）的主要负责人均为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加强对本部门（单位）开展“小事整改”活动的组织领导，并要指派一名人员具体做好这项工作，建好整改“台帐”。要建立以下几项工作制度：一是建立“小事整改”公开制度。将梳理确定后的部门（单位）“小事整改”清单印发到部门（单位）全体人员手中，使部门（单位）每一个人都明确整改内容、整改目标，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限，做到整改工作公开、明了。适时在单位内部通报整改进度。局办公室将在“岱山建设”网站上设专栏报道“小事整改”专项活动开展情况，接受群众监督。二是建立“小事整改”销号制度。根据整改时限，对经核实已按期整改的事项，做到及时销号，并报局办公室备案。对已销号的事项，局纪委将及时予以抽查。三是建立“小事整改”动态管理制度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对整改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，及时纳入整改“台帐”，实施跟踪整改；对已整改的事项有反复现象的要及时再“进帐”，实行动态管理。自3月份起，部门（单位）工作每月通报会上要把“小事整改”活动进展情况作为单独一项内容予以汇报。四是建立“小事整改”检查督办制度。实行定期检查，先由各部门（单位）对整改事项落实情况进行自查，然后局纪委组织进行检查。检查的内容包括：整改“台帐”的建立情况，整改效果，群众满意度等。采取走访、座谈、实地查看、征求群众意见等形式，进行整改效果评估。同时，局纪委要组织力量加强日常督办督查，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帮助纠正，确保“小事整改”活动落到实处。五是建立“小事整改”会商制度。对单个部门（单位）难以解决落实的事项，在部门（单位）提交后，由局班子成员召开碰头会具体研究协调配合事宜，优化组织整改力量，进行协同攻关。对涉及面广、比较复杂的事项由局领导带班现场办公，研究分析情况，拟定解决方案。六是建立“小事整改”问责制度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对“小事整改”的自报必须实事求是，确需整改的事项或存在问题，该报不报或故意回避，一经发现或查实，要追究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对整改工作不主动、行动不及时、效果不明显的部门（单位）予以通报批评。对因主观原因造成部门（单位）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的，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无特殊原因，在延期内还不能整改的，在分清责任的情况下，对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及具体工作人员分别给予批评、教育、诫勉谈话及其它处罚。
希望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拿出“小事推进、细节整改”的决心与诚意，用实际行动，积极诠释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的世博主题，共同创造城市的美丽，致力提高群众幸福指数，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，努力打造一支为民、务实、高效、清廉的建设队伍，为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，加快推进“四个岱山”建设做出新的贡献。
附件：岱山县建设局部门（单位）工作“小事整改”自报表
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七日
岱山县建设局部门（单位）工作“小事整改”自报表
填写部门（单位）：岱山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整改内容
	整改目标
	整改措施
	整改
责任人
	整改
时限
	存在困难
与问题
	要求配合
部门单位

	1
	财务方面的内容
	进行严格的财务制度化管理
	主要加强资金收入管理、支出管理、财务监督管理
	郑洁
	2010年12月底之前
	
	

	2
	单位用车管理方面的内容
	制定机动车管理，严格按制度办事
	建立单位用车出车单，加强司机安全驾驶教育
	陈军斌
	2010年12月底之前
	
	

	3
	试验室办事大厅服务态度方面的内容
	要求达到99%以上的客户满意度
	对办事人员进行微笑服务教育，对每一单的业务对服务人员进行大厅的客户满意度反馈
	任福明
	2010年12月底之前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此表请于  月  日前上报局办公室。如不够填写，请自行复印。
